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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丽 江 市 财 政 局

丽人社发〔2017〕169 号

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丽江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丽江市鼓励专业技术人员

到基层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市直各部委、办、局，市

属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》

（丽发〔2017〕5 号），积极引导和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到基层服务，促

进基层经济社会发展，现将《丽江市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暂行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向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。

附件：1、云南省乡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需求信息表

2、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申请登记表

3、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期满考核鉴定表

4、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期满人员名册

5、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期满人员岗位补贴申报表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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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丽江市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期满人员岗位补贴申报表

7、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延期申请登记表

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丽江市财政局

2017 年 10 月 25 日

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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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市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暂行办法

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引导和鼓励专

业技术人才到乡镇基层服务，提升基层发展能力，促进我市经济

社会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、跨越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丽江市委 丽

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丽

发〔2017〕5 号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暂行办法（以下简称《暂行

办法》）。

第二条 鼓励县及县以上具有中级以上（含中级）职称的专

业技术人员或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卫生技术人员，自愿到乡镇企

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服务工作，到乡镇连续服务满 2 年

以上（含 2 年）的，经考核合格，从到乡镇服务之日起，省财政

给予每人每年 1 万元的工作岗位补贴，其中到偏远乡（镇）工作

的，在省级补助基础上市级财政再给予每人每年 1 万工作岗位补

贴（含省级单位到丽江市基层服务人员）。

岗位公告

第三条 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于每年年初在

所辖范围内征集乡镇企事业本位专业技术人才需求信息，填写

《云南省乡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需求信息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在

县（区）政务信息网上公布，并同时上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，再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汇总本地区需求信息后，在市



4

政务信息网上公布，并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由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汇总全省需求信息后，在省人民政府政务信息

网上公布。上报岗位需求信息须同时报送电子文档。

申办事项

第四条 具备本《暂行办法》第二条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，

按照自愿原则，由个人填写《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申

请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2，一式五份，申请人、申请人所在单位、

申请人所在单位上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服务地县（区）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一份），经

所在单位批准、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，省属单位报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、市直属单位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（区）

属单位报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备案。

第五条 根据申请人服务意向和岗位需求情况，省属单位申

请人员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市直属单位由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、县（区）属单位由县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

与服务需求单位联系落实到基层服务相关事宜。

第六条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联系落实岗位后，及

时通知申请人，由申请人携带《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

申请登记表》、身份证、职称资格或职（执）业资格证、学历证

等有效证件，前往服务单位所在地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接洽，并与服务单位签订服务协议（一式五份，申请人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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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、服务单位主管部门、服务地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

执一份，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一份），服务协议需

明确服务起止时间、服务期限、服务单位与申请人之间的权利义

务等。

第七条 申请人签订协议后，凭《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

层服务申请登记表》和服务协议回原单位办理离岗手续。申请人

人事行政、工资等关系保留原单位，并与原单位职工享受同等待

遇，组织关系转入接收单位主管部门。

日常管理

第八条 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与服务单位、基层

服务人员共同签订三方服务协议，明确基层服务岗位职责、服务

期限和日常管理职责。

第九条 基层服务单位按照《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做好基层服

务人员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；建立基层服务人员的考勤、工作、

安全、健康等方面的管理制度，实行基层服务人员工作、安全、

健康管理一把手责任制，遇到重大事件及时妥善处理并同时上报

上级人社部门。

履职考核

第十条 到基层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工作在服务单位

进行，考核结果反馈原单位存档。

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期满后，由服务地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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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其进行考核鉴定，并填写《云

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考核鉴定表》（见附件 3，一式三

份，服务地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份、反馈原单位一份、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一份）；服务期超过 2 年的，需提

交《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延期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7，一式五

份，申请人、申请人所在单位、申请人所在单位上级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门、服务地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一份）进行申请，从第 3 年起，每满 1 年，

由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填报一次考核鉴定表。

补贴核发

第十二条 申请人服务期满，经考核合格后，由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汇总本地区情况，于当年年底前，会同市财政局填

报《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期满人员名册》（附件 4）、

《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期满人员岗位补贴申报表》

（附件 5），并附《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申请登记表》

（附件 2）和《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考核鉴定表》（附

件 3），上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汇总全省情况后，统一报送

省财政厅核拨省级工作岗位补贴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到偏远乡（镇）服务工作的，申请人服务期

满，经考核合格，并按以上第十二条规定申报省级工作岗位补贴

的同时，填报《丽江市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服务期满人员岗位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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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6），经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

后，上报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汇总全市情况，统一报送

市财政局核拨市级工作岗位补贴。

其他事项

第十四条 服务期限为 2 年的，服务期满后一次核发 2 年的

工作岗位补贴；服务期限超过 2 年的，从第 3 年起，每满 1 年核

发一次岗位补贴。

第十五条 到基层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优先评聘专业技术职

称。在服务期间，涉及职称晋升的，由原单位办理推荐申报手续，

其服务期间的业绩情况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的主要业绩条件。

第十六条 服务期以周年计算，未满 2 周年者或服务期内未

按协议履职，考核不合格（不称职）者，不享受工作岗位补贴。

第十七条 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对有志到基层服务的专业技术

人员予以积极鼓励和支持，并按有关规定做好相关服务工作；接

收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为到基层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

工作和生活条件，努力做到政治上关心、生活上照顾、工作上支

持。

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《暂行办法》由丽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《暂行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